
管理者代表任命书
为贯彻 ISO 56005 国际标准实施，即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分

级评价，确保和加强我司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统筹管理，我司

最高管理者 任命 为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

者代表，全权负责我司 ISO 56005 贯标工作的推动和实施。

系我司领导班子成员/最高管理层成员，主要分管研

发和/或知识产权部门工作，熟悉我司创新与知识产权具体工作业务

和流程。

作为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的职责（可

修改和补充）有：

1. 确保公司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得到建立、实施和

保持。

2. 确保公司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、并监管知识

产权战略的实施。

3. 组织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分级评价的开展。

4. 定期向最高管理者报告有关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业绩和任

何改进的需求。

5. 协调内、外部相关方与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关的沟通工作，

确保在公司内提高创新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的意识。

最高管理者：

公司名称： （公章）

任命日期： 年 月 日


